
發展局昨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訂涉及城規、
填海及收回土地等法例，以加快發展程序，並訂

下五大方向，包括精簡及縮短若干法定時限、避免重
複執行性質相近的程序、明確授權部門可同步進行不
同程序、理順不合時宜或不清晰的安排、精簡各項程
序以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五大方向涉及20項修訂建
議，局方希望今年到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案，如明年上
半年獲批准便會引用於目前規劃中的項目。

授權部門同步執行程序
其中最明顯能加快速度的是授權部門可同步進行不
同程序，主要涉及《收回土地條例》，估計能令清理
土地的程序提早約18個月完成。具體做法是提前處
理反對意見，以至可提前展開就收地尋求授權的程
序，令有關程序可於確認相關公共用途的法定城規程
序進行期間，同時或在差不多的時間內開始。另外亦
研究明確指明及清晰賦權政府，可無須等待有關工程
獲批撥款也可開始收地及發放補償。

城規公眾申述擬一次過
此外，局方亦建議將《城市規劃條例》中，多輪接

收申述及意見的步驟合而為一，換言之，在整套製圖
過程中只邀請公眾作一輪的申述。城規會亦會容許公
眾提交以預先錄製影片的形式提出申述。此外，亦有
意授權城規會，如成員希望就個別申述作查究，方邀
請有關申述人出席會議回答提問，使會議的討論更加

聚焦。目標是將整套製圖程序的時間由17個月壓縮
至大約9個月，即提早約8個月。
除城規條例外，有關簡化申述的做法會引入填海、

道路及鐵路等相關條例，同樣希望做到將處理反對意
見的法定時限由17個月縮減到9個月。另一重要改
動，是明確容許「邊填海、邊規劃」，局方指，正探
討能否明文確立政府可在毋須等待為擬議填海土地擬
備及核准法定圖則的程序完成前，已可啟動填海計
劃。容許兩項程序同步進行後，日後各項填海工程均
可提前至少9 個月（即上述製圖程序的時間）開展。

「邊填海 邊規劃」開綠燈
政府發言人昨強調，「邊填海、邊規劃」並不意味

先斬後奏，強調由填海建議提出到正式填海，中間涉
及幾年時間，包括到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研究等。
此外，政府建議賦權發展局局長可批准發還已獲核准
圖則，以便日後作出修訂。由於無須另行向行政會議
呈交文件，相信建議可加快整個過程約2個月的時間。
但無論如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終會就城規會
建議在草圖上的修訂作出最後決定。
局方舉例，以公營房屋為例，目前若要將一幅「綠

化地」，改為可作住宅用途、及完成平整並可啟動建
築工程的「熟地」，涉及的法定及行政程序需時至少6
年，而如果上述建議精簡的各項建議均能實行，便能
提早2年至2年半時間完成程序，因收回土地時間快18
個月，城規程序快8個月等等，土地便能更快建屋。

改劃圖則申請資格有限制
對於擔心公眾參與度降低，發言人指，今次修訂是

將重複的程序減省，並非削弱公眾參與。其他被市場
關注的修訂重點，包括限制第12A條改劃圖則的申請
資格，使有條件落實發展的人（例如業主）方可申
請。換言之，日後發展商申請城規時，便不可以連周
邊土地一併規劃，而環團或其他人士亦不能就土地用
途申請改規劃。另外，亦明確賦權政府可將已收回的
土地，用於原本的公共用途以外的其他公共用途。
另外，因應部分鄉郊地區內填土及其他引致環境受到

破壞的土地用途問題日趨嚴重，並引起社會關注。發展
局提出引入一項新權力，使發展局局長可將某些早年已
被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正面對發展壓力及環境破壞的
高生態價值地區，指定為「執行管制地區」。新安排
下，現行條例適用於「發展審批地區」的執行管制條
文，亦可適用於局長指定的「執行管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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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精簡流程早2年半有屋住
發展局提20項修訂 如獲批最快明年上半年推

本港土地及房屋供應不足，其中為人詬病的地方是規劃程序冗長，導致土地遲遲

未能供應到市場。發展局昨日推出「5招20式」，包括將城規條例中多輪接收申請

的步驟合而為一，及容許填海與規劃同步進行等等。此外，亦授權部門可同步進行不同程

序，令收回土地程序大幅提前18個月。政府預計，以一幅綠化地改劃住宅為例，由過去需

時6年，新措施下可提早2年至2年半時間。有議員估計，規劃最少加快兩年，約22萬公

營房屋單位有望提早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改劃程序冗長 拖二三十年也常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過去由於土地改劃
程序冗長繁複，有些項目擾攘二三十年都未走完程
序，常為社會所詬病。產業測量師黃雍盛表示，這些
問題早於2000年後已經存在，主要是香港官員怕
「孭鑊」，甚至怕被廉政公署調查，只要每次涉及到
商業部分就會「停咗喺度」。

土地難免被閒置浪費
他認為官員「畏首畏尾」，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過
去立法會個別反對派議員都對於「官商勾結」議題十
分敏感，甚至進行追擊。在這樣的氛圍下，每個官員
都寧願「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黃雍盛指，有個著名例子就是元朗南生圍。恒基及
傅老榕家族合組財團，自1990年代起擬在南生圍發
展低密度住宅項目，惟城規會一直指發展商未能滿足
條件，多次拒絕批出規劃許可。直至財團在2015年
提出南生圍「雙生共融」發展計劃，擬建逾2,500伙
私宅及資助房屋，遭城規會否決後提出上訴。城規上
訴委員團日前才通過上訴，並公開判詞，當中提到漁
護署及規劃署，對項目的立場，在某些方面並不易理
解、不一致、不公平。
另外，也有財團去年就南生圍東成里一幅閒置逾30

年未有發展的棕地，申請發展作大型住宅項目，提供
3,565伙。整個地盤佔地約57.7萬方呎，計劃以地積

比率約3倍發展，住宅部分佔逾168萬方呎。
黃雍盛認為，本港有些大型土地發展被拖延至少二十

至三十年，除規劃署「不肯放行」外，也跟補地價的談
判曠日持久有關。發展商要在一個新發展區投資，首先
要能夠看到人口趨勢的增長，但偏偏政府卻在這方面沒
有任何時間表或藍圖，令發展商補地價意慾不高。

一地盤申覆核 全區呆等
過去有發展商或擁有人，就個別地盤司法覆核城規

會，例如葵涌分區大綱圖，2013年有人提司法覆核，
去到2021年才能解決爭議，但同一幅圖裏，有很多
其他無爭議或無反對的地盤計劃做公營房屋，但也要
等司法覆核完結，才將葵涌分區大綱圖所有修訂成張
呈交行會，即一個司法覆核已經可以令該地公屋供應
延後至少8年。

精簡發展程序「5招20式」
一、精簡及縮短若干法定時限

《城市規劃條例》

a 縮短制定法定圖則時間，包括合併現時多輪申述或
意見的提交；並容許公眾提交預先錄製的影片作申
述。

b 檢討現時城規會在審議申述及邀請申述人出席會議
方面的安排（例如城規會可否只按實際需要邀請個
別申述人出席會議回應問題），務求更有效率及更
聚焦地處理意見以達至決定。

備註： a 及 b 項可將整套製圖程序時間由17個月壓
縮至約9個月，即提早8個月。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鐵路條例》

c 縮短處理反對意見的期限，料可提早8個月。

d 訂明政府對每項反對意見作出回應的次數上限。

e 加入或擴闊「小型工程」定義，以使程序更有彈性。

二、避免重複執行性質相近程序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a 已在另一條例下就同一項目提出的相同反對意見將
不會再獲處理。

《城市規劃條例》

b 既然修訂法定圖則時會有公眾諮詢，刪減《城市規
劃條例》第12A條下就個別改劃申請進行的公眾諮
詢，預料能提早1個月。

三、明確授權政府部門可同步進行不同程序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a 明確指明容許「邊填海、邊規劃」，料可提早9個月。

《收回土地條例》

b 如果改劃土地（例如「綠化」改為「住宅」地帶）
是為實現指明的 「 公共用途 」 （ 例如公營房
屋），當行政會議核准有關規劃用途，會同一時
間核准所需的收地。

c 明確指明無須等待有關工程獲得撥款，也可核准收
地和發放相關補償。

備註：b 及 c 項合共可令收回及清理土地的程序提早
約18個月完成。

四、理順不合時宜或不清晰安排
《城市規劃條例》

a 能否容許行政會議局部核准法定圖則，令大綱圖範
圍內的發展項目不會因個別地盤涉及的爭議而延
遲。

b 限制第12A條改劃圖則申請資格，使有條件落實發
展的人（例如業主）方可申請。

c 表明城規程序是聚焦土地用途和發展參數等事宜，
關乎賠償事宜的申述不會被視為有效申述。

《收回土地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鐵路條例》

d 指明於《收回土地條例》下有權利提出反對的人限
於擁有土地權益或土地使用人，而賠償金額不是有
效的反對理由。

e 規範收地前進行諮詢和處理反對意見的法定程序
（於其他條例下完成有關程序的除外）。

f 明確賦權政府可將已收回的土地用於原本的公共用
途以外的其他公共用途。

五、精簡各項程序以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
《城市規劃條例》

a 要求覆核城規會決定的申請人提交覆核的理據。
b 收緊城規會接納申請人就規劃申請提交「進一步資
料」的次數或時限。

c 授權局方／署方高層人員批准較簡單的程序事項，
減省層層審批時間，預料能提早2個月。

其他方面
a 授權局方指定某些正面對發展壓力及環境破壞的高
生態價值地區為「執行管制地區」，使現行適用於
「發展審批地區」的執行管制條文亦可適用於日後
指定的「執行管制地區」。

議員料22萬公營房屋提早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發展局就精簡發展
程序提出多項建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劉國勳昨日表示，發展局建議
大致與社會期望的方向一致，預料可把規劃過程減少
2年至2年半，政府10年房屋計劃亦會受惠，後5年
涉及約22萬伙單位有望提早落成。

劉國勳呼籲重視公眾陳述
但劉國勳亦提到幾點建議，指當局建議城規會製圖
過程中，公眾以書面或錄影提交申述，城規會認為有
需要才邀請個別人士或團體親身出席陳述意見，民建
聯認為應審慎考慮，因現時公眾親身出席公開會議，
直接陳述意見是城規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公眾
參與的重要體現，故當局應盡量保留有關程序的功
能。

此外，政府文件多次強調賠償問題不能影響規劃程
序。他指明白城規程序並非合適階段，供受影響居民
及業權人提出對收地補償的申述，但當局亦應提供合
適及充足的機會，讓受影響的持份者表達他們對個人
權益或關切的申述。他認為當局在提出修例建議的同
時，亦應處理現行補償機制的不合理、不公平之處，
包括將涉及公營房屋發展、新界北重要基建發展的收
地補償率劃一，即統一以甲區補償率計算賠償。

盼早解釋「小型工程」準則
當局擴大「小型工程」的適用範圍，以使更多項目

（如擴闊和重新調整現有行車道走線）符合相關定
義，以加快處理程序。他期望當局能解釋「小型工
程」準則，便利議會及公眾監察，避免以「小型工
程」包裝「大型工程」。

防「濫收地」應設定上限
就發展局建議賦權政府可將已收回的土地用於原本

的公共用途以外的其他公共用途，民建聯擔憂建議會
令外界擔心當局「濫收地」，甚或影響本港尊重私有
產權的傳統，當局應定下多收地的上限，並嚴格限制
土地只用於公共用途，以釋公眾疑慮。
劉國勳又建議除修改規劃程序外，政府亦應檢討城規

會職能及組成、修訂收地補償率、擴闊法定圖則經常准
許用途的適用面、及清晰部門對規劃的要求與指引等。
期望當局能按施政報告的承諾，在今年上半年能公布建
議，盡快提交草案，以求更全面推進精簡發展程序工作，
整體需時可縮減3年至5年，加快不同項目發展，尤其
是「北部都會區」的建設，由政府預計的20年，加快至
10年可基本完成，15年已成熟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黎 梓
田）發展局提出
修訂五方面的相
關法例，精簡開
發土地流程，業
界料未來造熟地
的速度穩步提
升。團結香港基

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昨認為，政府的部分改
劃及審批流程，還有進一步壓縮空間。

城規程序前流程可簡化
他指，現時《城市規劃條例》製圖程序涉及重複的

申述過程，而且意見往往「包羅萬有」，與規劃不盡
相關的申述時有出現。但發展局在精簡城規程序的建
議就做得不俗，如只考慮與規劃相關意見，可將製圖

程序時間由17個月壓縮至約9個月。
不過，葉文祺提到，其實新發展區在進行城規程序

前，都有三輪公眾參與要進行，每輪大約一年多，合
共要4年至5年時間。葉氏建議，如可將程序由三輪
簡化至兩輪或一輪，就可將相關公眾參與時間縮短至
1年至2年，原理亦跟精簡城規程序一樣。
另外，一些法例如《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及《鐵路條例》，
目前的意見處理程序尚欠清晰，隨着日後法例會「白紙
黑字」訂明處理意見的時限、政府對有效反對意見的回
應次數等，有助政府和社會掌握土地開發進度，特別是
「明日大嶼」及「北部都會區」陸續上馬，發展局提出
的修訂可加快這類大型發展計劃的前期籌備工作。

可允發展商先建部分道路
葉文祺也指，現時收地及清理土地過程需時長達4

年，發展局針對《收回土地條例》所作的修訂，可望

令政府在未來的大型發展項目提前開展收地工作。然
而，在土地開發過程中，一些法定程序以外的步驟亦
有不合時宜的安排，需要當局檢討。如在新發展區項
目中，政府通常因為尚未完成第一期的土地平整工
程，而「冷處理」其餘期數的私人發展換地申請。
他建議，當局可以研究加入適當機制，例如要求申

請換地的發展商在私人項目附近興建部分道路，或者
盡快開始補地價程序，讓多個期數的項目發展能同步
進行，「用兩條腿走路」，以加快房屋用地供應，料
此舉亦能節省近一半時間。

地建會：「係一個進步」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昨回應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暫未收到發展局提出修訂的相關資
料，不過指此舉「都係一個進步嚟」，至少可以將繁
瑣的事簡單化，免卻了政府與發展商「你又要問我、
我又要問返你」的來來回回工作。

團結基金：部分程序還可再壓縮

◆◆發展局建議修訂涉及城規發展局建議修訂涉及城規、、填海及收回土地等法例填海及收回土地等法例，，以加以加
快發展程序快發展程序，，希望今年到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案希望今年到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葉文祺葉文祺


